嘉兴商标转让合同
　　转让方(甲方)：

　　受让方(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现甲方自愿将在中国注册的第______号商标转让给乙方，达成协议如下：商标图样

　　一、 转让费为人民币________整，以收款收据为准，付款方式，签合同时一次付清。

　　二、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签订之日至该商标核准转让之前乙方拥有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独占使用权。

　　三、 商标转让申请具体手续由乙方负责办理，转让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提供办理上述有效商标转让的一切文件，并保证该等文件的真实，合法，有效。该商标转让全过程中，转让人必须协助受让人办理过户所需的一切资料提供至该商标成功转让乙方名下为止。

　　四、 甲方保证转让的注册商标拥有的合法性及不存在权利瑕疵，具体地说：(1)转让的商标在转让之日前没有给第三者办理过许可使用;(2)转让的商标在转让之前不存在与第三方商标争议;(3)转让的商标在转让之前不存在被第三者财产诉讼保全;(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规定，甲方应将自己在同一类或者类似商品上注册或申请中的相同或者近似的注册商标一并办理转让;(5)要求一并转让的商标乙方不另支付额外费用。

　　五、 转让的注册商标如因甲方原因导致商标无效，要负责全额退还商标转让费。

　　六、 甲乙双方履行合同过程中如有争议，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提起诉讼，甲乙双方应在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 违约责任，在签订此协议之前或者之后如甲方将上述商标卖给其他单位或个人，应负相关法律责任，赔偿乙方转让费十倍违约金。

　　八、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国家商标局备案一份。

　　九、 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补充解决，补充条款与本合同具备同等法律效力。双方认为需要补充的内容：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人(签字)： 代表人(签字)：

